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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327号文）。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 或“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或“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0,0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0%，因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00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9.8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年 8月 10日（T日）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联影医疗” A股 1,000.00万股。

根据《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593.9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即 5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00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17365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 8月 12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8 月 1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

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8 月 15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

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

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 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

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2022年 8月 9日（T-1日）公布

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

业

- - - - - -

1-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四组合

1,020,774 1.02 112,162,647.12 560,813.24 112,723,460.36 12

1-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七组合

1,361,032 1.36 149,550,196.16 747,750.98 150,297,947.14 12

1-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六组合

1,020,774 1.02 112,162,647.12 560,813.24 112,723,460.36 12

1-4

全国社保基金四二

三组合

680,516 0.68 74,775,098.08 373,875.49 75,148,973.57 12

1-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八零六组合

340,258 0.34 37,387,549.04 186,937.75 37,574,486.79 12

1-6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零零一组合

2,722,064 2.72 299,100,392.32 1,495,501.96 300,595,894.28 12

1-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二零一组合

544,412 0.54 59,819,990.56 299,099.95 60,119,090.51 12

1-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一组合

136,103 0.14 14,954,997.64 74,774.99 15,029,772.63 12

1-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五零二二组合

2,041,548 2.04 224,325,294.24 1,121,626.47 225,446,920.71 12

1-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九组合

340,258 0.34 37,387,549.04 186,937.75 37,574,486.79 12

1-1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二零五组合

680,516 0.68 74,775,098.08 373,875.49 75,148,973.57 12

2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9,310,156 9.31 1,022,999,941.28 5,114,999.71 1,028,114,940.99 12

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

基金二期（有限合

伙）

5,471,355 5.47 601,192,487.40 3,005,962.44 604,198,449.84 12

4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基金有

限公司

2,041,548 2.04 224,325,294.24 1,121,626.47 225,446,920.71 12

5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683,918 0.68 75,148,909.84 375,744.55 75,524,654.39 12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1,290 1.70 186,937,745.20 934,688.73 187,872,433.93 12

7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1,365,125 1.37 149,999,935.00 749,999.68 150,749,934.68 12

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

905,555 0.91 99,502,383.40 497,511.92 99,999,895.32 12

9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973,496 1.97 216,847,740.48 1,084,238.70 217,931,979.18 12

10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811,111 1.81 199,004,876.68 995,024.38 199,999,901.06 12

11

联影医疗 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

计划

4,493,640 4.49 493,761,163.20 2,468,805.82 496,229,969.02 12

12

联影医疗 2号资产

管理计划

3,695,573 3.70 406,069,561.24 2,030,347.81 408,099,909.05 12

13

联影医疗 3号资产

管理计划

842,529 0.84 92,577,086.52 462,885.43 93,039,971.95 12

14

联影医疗 4 号资产

管理计划

816,449 0.82 89,711,416.12 448,557.08 90,159,973.20 12

15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

2,000,000 2.00 219,760,000.00 - 219,760,000.00 24

1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2,000,000 2.00 219,760,000.00 - 219,760,000.00 24

合计 50,000,000 50.00 5,494,000,000.00 25,272,400.03 5,519,272,400.03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614，7114，9614，2114

末“5”位数 99583

末“6”位数 718500，918500，518500，318500，118500，608262，108262

末“7”位数 5811828，0811828，8018472

末“8”位数 53066434，51698716，39987887，13618639，42319338，5558990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联影医疗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0,000 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联影医疗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22〕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

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2〕77 号）、《注册制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2〕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2〕212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 披露的 35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94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4,753,0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3,648,040 76.75% 26,867,385 76.76% 0.07364882%

B类投资者 4,570 0.10% 33,644 0.10% 0.07361926%

C类投资者 1,100,470 23.15% 8,098,971 23.14% 0.07359556%

合计 4,753,080 100.00% 35,000,000 100.00% 0.07363646%

其中余股 4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年

8月 16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

考网披露的《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67

联系邮箱：project_lyylecm@citics.com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05�1166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4737

发行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4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

30%

以上

暨免于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控股股东、共

同实际控制人李希先生、陈新民先生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被动增加至30%以上。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于2022年8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公司总股本由241,383,025股变更为239,209,49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41,383,025股变更为239,209,490股，李希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72,047,137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29.85%被动增加至30.12%；陈新民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72,047,137股，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由29.85%被动增加至30.12%。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李希 无限售流通股 72,047,137 29.85 72,047,137 30.12

陈新民

高管限售股 54,035,352 22.39 54,035,352 22.59

无限售流通股 18,011,785 7.46 18,011,785 7.53

合计 - 144,094,274 59.70 144,094,274 60.24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李希先生和陈新民先生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 。基于上述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属于《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希

先生和陈新民先生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共同实际控制人李希先生和陈新民先生已

编制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摘要》。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跟

进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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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近日，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公司并购北京天

启鸿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启鸿源” ）后，2022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出现下滑，且质疑天启

鸿源在被收购前业绩短期大幅增长，而在完成合并后业绩断崖式下跌。

二、澄清说明

公司对上述媒体报道关注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就相关问题澄清如下：

1、收购完成前天启鸿源2021年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2020年天启鸿源尚处于初创期，经营

规模较小，全年营业收入180.71万元，净利润-964.01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38,374.80万元，净利润6,

443.84万元， 其业绩短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枣阳47.8MW分散式风电项目于2021年四季度完成建

设、并网验收和项目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受让方为三峡绿色能源（江苏）有限公司。该项目于2021年12月

产生营业收入28,939.33万元，相较2021年前三季度其他储能系统集成项目的营收规模，枣阳风电项目

的营收贡献较大，由此导致2021年四季度业绩大幅增长。

2、收购完成后天启鸿源2022年上半年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天启鸿源主营业务为新能源电站开发

业务和储能系统集成业务。其中，新能源电站开发业务项目建设期一般为6-9个月，一般于二季度开工建

设，相关收入于电站完成并网发电，且电站项目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时，确认销售

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储能系统集成业务的项目建设期较短，一般在3个月以内，但受二季度

疫情影响，相关用户侧储能及网侧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未能如期完成招投标和建设交付，因此上半年天启

鸿源营收规模有限。 目前承德项目等天启鸿源在手批复和订单均在正常推进中，根据项目进度情况，预

计2022年全年天启鸿源业绩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3、收购天启鸿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上半年同比下滑的原因：2022年5月9日，公司完成对天启鸿

源51%股权的收购，天启鸿源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仍然以电梯部件业

务为主，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651.09万元，同比下降0.5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155.5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14%。其中，电梯部件业务实现营收98,626.49万元；合并日后，天

启鸿源储能系统集成及电站相关业务贡献营收1,024.60万元。 电梯部件相关业务受3月末至5月末上海

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上海及周边地区主要客户4、5月份出现全面停产情形，后于6月上海区域客户全面

完成复产爬坡，上述需求波动造成公司二季度营收不及预期，是公司主营业务上半年未能实现同比增长

的主要原因。

4、收购天启鸿源交易对价的评估增值较高及新增商誉减值风险：公司收购天启鸿源交易选取收益

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收益法下天启鸿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71,129.43万元，评估增值56,938.13

万元，增值率401.22%。 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新增商誉27,384.28万元。 天启鸿源整体评估增值率较高主要

基于标的公司对未来潜在项目的预测，而相关预测主要基于潜在项目和预计行业增速等，存在天启鸿源

未来实际经营业绩不达预期而引起的商誉减值风险。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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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110072

转债简称：广汇转债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年8月17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2年8月18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2年8月18日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汇汽车” ）于2020年8月18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将于2022年8月18日支付自2021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17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

本公司《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有

关条款的约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广汇转债。

（三）债券代码：110072。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33.70亿元。

（六）发行数量：3,370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0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7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0.6%、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

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2020年8月18日（T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

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8月24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

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2月24日至2026年8月17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03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4.03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广汇汽车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

稳定。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设担保。

（十六）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1年8月18日至2022年8月

17日。本期可转债的票面利率为0.4%（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0.40元（含

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2年8月17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2年8月18日

（三）可转债兑息日：2022年8月18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2年8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广汇转债”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

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公司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0.4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0.32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自行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

点未履行上述债权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0.40

元（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持有人实际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

债派发利息金额为人民币0.40元（含税）。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人：许星、董昊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998号

电话：021-24032833

传真：021-24032811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7682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三）可转债受托管理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2日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熵基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2021年12月2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926号）。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瑞银证

券”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熵基科技” ， 股票代码为

“301330”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发行人所处行

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43.32元/股， 发行数量为37,123,013股， 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的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005,17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40%，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3,563,28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5,651,843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05%，网上发行数量为9,466,000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95%。

根据《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720.3796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向

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024,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627,843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53.0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49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6.96%。 回拨后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99764706%，有效申购倍数为

5,005.8892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8月10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财富-熵基科技员工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

长江财富-熵基科技员工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2,005,17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4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563,28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2年8月2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长江财富-熵基科技员工战略配售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733,148 75,079,971.36 12个月

2

长江财富-熵基科技员工战略配售2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72,022 11,783,993.04 12个月

合计 2,005,170 86,863,964.40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298,79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06,063,972.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91,20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282,827.3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627,84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06,958,158.7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865,168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28%，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02%。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91,201股，包销金额为8,282,827.3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52%。

2022年8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8328678

联系邮箱：ecm@ubs.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F1201-F1210、

F1211B-F1215A、F1231-F1232单元、15层F1519-F1521、F1523-F1531单元

发行人：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12日

（上接A10版）

7 大成基金 40 华泰保兴基金 73 天治基金

8 道富基金 41 华泰证券资管 74 万家基金

9 德邦基金 42 华夏基金 75 西部利得基金

10 东方基金 43 汇安基金 76 新华基金

11 东方证券资管 44 汇丰晋信基金 77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12 东海基金 45 汇添富基金 78 信达澳银基金

13 东吴基金 46 嘉合基金 79 兴业基金

14 方正富邦基金 47 嘉实基金 80 兴证全球基金

15 富安达基金 48 建信基金 81 易方达基金

16 富国基金 49 交银施罗德基金 82 银河基金

17 富荣基金 50 金鹰基金 83 银华基金

18 格林基金 51 金元惠理基金 84 永赢基金

19 工银瑞信基金 52 景顺长城基金 85 圆信永丰基金

20 光大保德信基金 53 九泰基金 86 长安基金

21 广发基金 54 民生加银基金 87 长城基金

2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55 摩根士丹利华鑫 88 长盛基金

23 国金基金 56 南方基金 89 长信基金

24 国开泰富基金 57 南华基金 90 招商基金

25 国联安基金 58 农银汇理基金 91 浙商基金

26 国寿安保基金 59 诺安基金 92 中海基金

27 国泰基金 60 诺德基金 93 中加基金

28 国投瑞银基金 61 鹏华基金 94 中金基金

29 海富通基金 62 平安基金 95 中欧基金

30 恒生前海基金 63 浦银安盛基金 96 中信保诚基金

31 红塔红土基金 64 前海开源基金 97 中信建投基金

32 泓德基金 65 融通基金 98 中银基金

33 华安基金 66 上投摩根基金 99 中邮创业基金

5、提供证券买卖交易席位及交易单元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截止到2021年12月底，招

商证券为以下公募基金公司提供了证券交易单元的服务。

表17：招商证券提供交易席位及交易单元的公募基金公司表

序号 基金公司 序号 基金公司 序号 基金公司

1 安信基金 34 华宝基金 67 申万菱信基金

2 宝盈基金 35 华宸未来基金 68 太平基金

3 北信瑞丰基金 36 华富基金 69 泰达宏利基金

4 博时基金 37 华润元大基金 70 泰康资产

5 财通基金 38 华商基金 71 泰信基金

6 创金合信基金 39 华泰柏瑞基金 72 天弘基金

7 大成基金 40 华泰保兴基金 73 天治基金

8 道富基金 41 华泰证券资管 74 万家基金

9 德邦基金 42 华夏基金 75 西部利得基金

10 东方基金 43 汇安基金 76 新华基金

11 东方证券资管 44 汇丰晋信基金 77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

12 东海基金 45 汇添富基金 78 信达澳银基金

13 东吴基金 46 嘉合基金 79 兴业基金

14 方正富邦基金 47 嘉实基金 80 兴证全球基金

15 富安达基金 48 建信基金 81 易方达基金

16 富国基金 49 交银施罗德基金 82 银河基金

17 富荣基金 50 金鹰基金 83 银华基金

18 格林基金 51 金元惠理基金 84 永赢基金

19 工银瑞信基金 52 景顺长城基金 85 圆信永丰基金

20 光大保德信基金 53 九泰基金 86 长安基金

21 广发基金 54 民生加银基金 87 长城基金

2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55 摩根士丹利华鑫 88 长盛基金

23 国金基金 56 南方基金 89 长信基金

24 国开泰富基金 57 南华基金 90 招商基金

25 国联安基金 58 农银汇理基金 91 浙商基金

26 国寿安保基金 59 诺安基金 92 中海基金

27 国泰基金 60 诺德基金 93 中加基金

28 国投瑞银基金 61 鹏华基金 94 中金基金

29 海富通基金 62 平安基金 95 中欧基金

30 恒生前海基金 63 浦银安盛基金 96 中信保诚基金

31 红塔红土基金 64 前海开源基金 97 中信建投基金

32 泓德基金 65 融通基金 98 中银基金

33 华安基金 66 上投摩根基金 99 中邮创业基金

6、是否有评价人员担任基金管理公司职务：无

7、为基金管理公司提供信息披露和宣传栏目的：

在招商证券公司网站的“招商研究—基金研究” 栏目中，转载公司研究所的基金分析

报告和基金评价报告。

在招商证券公司网站的“托管业务—信息披露平台—公募基金” 栏目中，披露托管在

我公司的公募基金的合同和托管协议。

营业部在营业场所的信息栏放置经基金公司审核，可公开宣传的基金产品宣传资料。

本公司提供此类信息披露或宣传栏目不获得任何营业收入。

8、认为应该披露的其他关联关系：无

（七）防范利益冲突措施及实施情况

为避免与评级或评奖对象产生利益冲突，采取以下措施：

1、公开披露基金评价方法，提高评价工作透明度

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公开披露制度，增加基金评价工作过程的透明度。 基金

评价的计算方法和参数设置公开披露在公司网站、印刷品以及基金信息系统终端上，可备

查验。

2、严格按照评级操作规程开展评级业务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基金评价业务制度与工作

流程，严格规范信息采集制度和数据库系统管理、基金评价方法和作业程序、评价结果审核

和发布流程。 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开展业务。

3、工作底稿和数据档案保管

基金评价结果按照法规要求保留工作底稿和数据档案，并在专用服务器上保存15年。

4、制定基金评级业务的信息隔离墙制度

根据基金评级业务的信息隔离墙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实行隔离：

人员隔离：基金评级、基金销售业务人员相互独立，员工不在同一时间跨业务执业和履

职。

业务隔离：基金评级、基金销售业务严格分开，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具体执行，不进行混

业操作。

物理隔离：基金评级、基金销售业务部门办公场所在空间上的相对固定、有效隔离。

信息系统隔离：基金评级、基金销售业务信息管理系统相对封闭、独立运行。

薪酬和绩效考核独立：基金评价从业人员晋升和薪酬等方面的绩效考核独立于基金销

售部门以及公司其他业务部门。

5、基金评价业务适用公司统一的合规管理制度和流程

基金评价业务部门设置的合规专员在公司合规总监和合规部门的指导下，协助部门负

责人对基金评价业务开展日常合规管理相关工作。 基金评价业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

公司整体内控评价的组成部分，由公司稽核监察部负责稽核审计。

基金评价人员严格遵守《基金评价业务信息隔离墙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以此为依

据开展基金评价业务，有效避免了与评级或评奖对象产生利益冲突，未发生任何利益输送

事件。

（八）奖惩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